附件2

申报工贸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安全风险
“码上查”信息系统企业端运行要求

申报工贸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安全风险“码上查”信息系统运行要求。
一、基础配置
1.企业拥有系统登录账号和密码，可正常登录。
2.各层级安全风险巡查人员个人账号能够通过电脑“云南省风险隐患双控系统”及手机公众号“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或小程序“安全风险码上查”登录。
二、风险辨识与录入
3.企业按照《云南省工贸行业企业安全风险源点定性定量判别参考标准指南》，开展固有安全风险源点辨识分级，编制《安全风险源点管控清单》，并在系统中全面、完整录入各级风险源点（尤其是一、二级高风险源点）信息。
三、责任分配
4.企业建立安全负责人分级管控责任制，并在系统中分配安全负责人与风险源点的管控责任。
5.企业各层级安全风险巡查人员能够获取巡查任务及预警信息。
四、现场应用
6.企业在风险源点（尤其是一、二级风险源点）现场设置二维码。
五、日常运行
7.企业按要求制定有明确巡查周期的安全风险源点巡查方案（或计划），并按照方案（或计划）定期开展巡查。
8.企业安全风险巡查人员在对风险源点进行巡查后通过云南省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或手机端进行巡查填报且填报信息完整。
9.企业上报的隐患完成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六、人员能力
10.企业各层级安全管理人员熟悉自身管辖范围内的风险源点的风险特性、管控措施及巡查要求。
七、综合评分
11.金属冶炼企业年度综合评分不小于350分，其他工贸企业年度综合评分不低于3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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